附件

关于鼓励业主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或者公共收益购买物业管理区域房屋
使用安全、电梯、消防共用设施
设备等综合保险的指导意见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为引导业主正确使用公共收益，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的作用，保障物业管理区域房屋使用安全以及电梯、消防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切实维护业主、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8号)《住建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梯更新改造中支持作用的通知》(建办房 〔2015〕5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房规〔2020〕10号)《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鼓励业主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或者公共收益购买物业管理区域房屋使用安全、电梯、消防共用设施设备的综合保险，现根据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1、 适用范围
物业管理区域内涉及房屋使用安全，电梯、消防等共用设施设备均可购买综合保险。
房屋使用安全综合保险是指涵盖房屋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倒塌事故、建筑幕墙、外墙脱落等造成房屋损失、人员临时安置费用、人员伤亡赔偿的保险产品。保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损失、建筑外墙修缮费用补偿、第三者人身伤害赔偿责任和财产损失赔偿、人员临时安置费用等。
电梯综合保险是指涵盖电梯因意外事故、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的物质损失、人身伤害及相关责任的保险产品。保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电梯维修费用（含电梯配件修理更换费用）、第三方人身伤害赔偿责任、因电梯故障导致的困人事件而引发的法律诉讼或索赔相关的费用、因人为破坏造成损坏的赔偿责任（后可行使代位追偿）等。
消防安全综合保险是指为小区公共区域的消防设施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消防设施损失、消防安全事故导致的第三者人伤伤害赔偿和财产损失赔偿、消防安全事故产生的施救费用等。
2、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业主缴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缴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小区公共收益。
依法应当从物业管理费中列支的维修养护费用及其他依法由责任单位或当事人承担的费用，不得从上述资金来源中重复列支。
3、 使用条件
经资金列支范围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的，方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或者公共收益购买综合保险。
4、 申请主体
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的，可以由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代表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组织实施。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由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组织实施。
使用公共收益的，由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组织业主依法共同决定，并组织实施。
5、 申请程序
（1） 制定使用方案。组织实施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并于投票表决开始15日前，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开发的“智慧房产”系统发布公告，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公共收益列支范围内的业主公告使用方案、保险机构、投保险种、投保金额、拨（支）付方式、表决时间、表决形式、签订合同的主体（有业主委员会的可不需要此项）等信息，公告期截止至业主大会召开当日。
（2） 表决使用方案。业主大会依法依规表决，并公示表决结果。
（3） 签订保险合同。业主大会会议通过了表决事项后，由业主大会授权的主体或者业主委员会与保险机构等签订保险合同。
（4） 支付费用
由申请人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或者公共收益的管理主体提交下列资料，申请拨（支）付费用：
1.书面申请；
2.使用方案及公示情况；
3.业主同意使用方案的表决结果及公示情况；
4.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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